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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01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承辦人：劉康正

電話：03-8462860#573

傳真：03-8572660

電子信箱：liou964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花蓮縣新城鄉新城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2月8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09024393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71844A00_print、171844A00_ATTCH1 (376550000A_1090243939_ATTACH1.pdf、

376550000A_1090243939_ATTA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辦理「原住民

族教育師資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」，有

關109學年度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原住民重點學校之各級

學校教師完成率統計數據1份，請貴校督導教師儘速依法

完成研習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9年12月7日臺教師(三)字第1090171844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課程教師研習完成率之採計期間自104年7月1日起至

109年10月31日止。

三、依據教師法第22條、原住民族教育法第37條與原住民族教

育師資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實施辦法，

教師須完成以下課程修習時數：

(一)專任校師、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、教學支援工作人員：

須完成實體研習課程8小時、線上課程「原住民族文化」

科目14小時及線上課程「多元文化教育」科目14小時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090004615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12/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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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計36小時。

(二)擔任6個月以上之代理代課教師、鐘點教師：須完成實體

研習課程至少4小時、線上課程「原住民族文化」科目2

小時及線上課程「多元文化教育」科目2小時，合計8小

時。

四、本案雖以原住民重點學校為主，然亦鼓勵非原住民重點學

校教師踴躍參加相關研習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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